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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者不应只有掌声
——从耿同学举报事件谈学术举报奖励机制的建立

吉大人

近年来随着科研诚信建设不断加强，学术不端问题越来越受

到社会关注。然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是：那些主动站出来

揭露学术造假的举报人，究竟应当获得什么样的回报？

在许多人看来，举报学术不端是一种道德行为，是科研工作

者应尽的责任，因此给予表彰即可，无需额外奖励。但事实上，

这种看法忽视了举报行为所需要承担的巨大成本和风险。以耿同

学为代表的学术举报者，其贡献不仅在于揭露了个别问题论文，

更在于维护整个科研体系的公信力，避免了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

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给予精神奖励远远不够，建立适当的经费

奖励机制，既合理，也必要。

首先，举报学术造假本身是一项高成本工作。社会公众往往

以为，举报一篇造假论文只是简单地指出几个问题。然而现实并

非如此。对于一篇涉嫌造假的论文，举报人往往需要逐页阅读原

文，核查实验数据，检索相关文献，寻找原始图片，分析统计结

果，有时甚至需要进行重复实验验证。对于一些复杂的生物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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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或人工智能研究，完成一次高质量举报所耗费的时间可

能达到数十小时甚至数百小时。如果举报对象是一个长期形成的

论文群体，工作量还会进一步增加。举报人不仅需要搜集证据，

还需要整理材料、撰写举报报告、回复期刊调查、配合高校调查，

整个过程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这些工作本质上属于公共监督

劳动。然而在现有体制下，这种劳动几乎完全依赖举报人的个人

奉献精神。举报人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却得不到任何实质性补偿。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其次，举报行为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社会成本。

学术造假的危害远远超出论文本身。一篇造假论文如果未被发

现，可能被其他研究者引用、跟进和重复验证。后续研究人员会

基于错误结论申请项目、购买设备、开展实验，最终形成更大的

资源浪费。更严重的是，一些造假成果可能进入技术转化、药物

研发或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每发

现并撤回一篇严重造假论文，本质上都是在阻止未来更大规模的

资源浪费。从经济学角度看，举报人的行为实际上创造了巨大的

公共收益。美国曾通过吹哨人奖励制度成功打击证券欺诈、医疗

欺诈和政府合同欺诈。根据相关制度，举报人往往可以获得罚没

金额10%至30%的奖励。其逻辑十分简单：举报人帮助国家追回了

损失，理应分享一部分收益[1]。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学术领域。

如果一项国家科研项目因造假被及时发现，避免了后续数百

万元乃至数千万元经费继续投入错误方向，那么举报人实际上是

帮助纳税人节省了大量资金。因此，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不是

恩赐，而是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

第三，奖励机制能够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目前许多学术不

端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概率过低。很多造

假者相信，只要造假手段足够隐蔽，就不会被发现。然而，如果

建立公开透明的举报奖励制度，情况将发生根本改变。一方面，

更多研究人员会主动参与监督。另一方面，潜在造假者会意识到，



任何同行都可能成为举报人，任何异常数据都可能被认真核查。

这种“人人监督”的环境，其威慑效果远远超过行政检查。事实

上，在许多领域，真正有效的监管从来不是依靠少数监管者，而

是依靠广泛参与的社会监督网络。举报奖励制度正是构建这种监

督网络的重要手段。

第四，举报人往往承担巨大的个人风险。现实中，举报学术

不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举报者可能面临人际关系恶化、学

术圈排斥、就业受影响等问题。特别是对于学生而言，举报导师、

课题组负责人或者领域内知名学者，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一些

举报人甚至长期遭受网络攻击和人格污名化。他们所承担的风险，

与其获得的回报严重不对称。因此，仅仅依靠“学术良知”维持

举报体系，注定难以长期持续。

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应当同时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举

报人保护机制；第二，举报人荣誉表彰机制；第三，举报人经费奖

励机制。只有三者共同存在，才能形成完整的学术吹哨人制度。

第五，耿同学的贡献具有典型的公共价值。如果耿同学举报

的问题最终被证实，那么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发现了几篇问题论文。

他的行为向整个学术界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任何学术造假行为

都可能被发现；任何学术声望都不能成为免于监督的理由；任何

科研成果都必须经得起公开检验。这种示范效应和教育意义，远

远超过单篇论文撤稿本身。

因此，对于这样的举报者，不仅应当给予公开表彰，更应探

索实质性的奖励措施。例如，可以设立科研诚信奖励基金，根据

举报质量和最终调查结果给予一定奖金；可以将举报工作纳入科

研诚信建设专项资助；也可以建立类似吹哨人基金的长期机制，

对重大举报成果进行奖励。

这些奖励的资金来源，可以来自违规项目追回经费的一部分，

也可以来自科研诚信专项预算。与其让大量经费浪费在造假研究



上，不如拿出极小的一部分用于激励监督。从成本收益角度看，

这是一笔极其划算的投资。

总而言之，学术举报并非简单的道德行为，而是一种具有巨

大公共价值的社会监督劳动。举报人帮助社会发现问题、节约资

源、维护公平，其贡献理应得到制度性认可。对于像耿同学这样

的举报者，仅有掌声是不够的，仅有表彰也是不够的。一个真正

重视科研诚信的社会，不仅要赞扬吹哨者，更应当让吹哨者获得

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回报。因为维护学术诚信，不应只靠理想主义

者的牺牲，更应依靠合理制度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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